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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艺术硕士（MFA）戏剧(创意写作方向)培养方案（修订） 

 

一、 培养目标： 
实现“双一流建设”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目标，探索“双创”人才的培养途径，借鉴国际创意写作

人才的培养经验，提升文学艺术人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使之胜任各种文学体裁的专业写作，

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学历、创意型写作人才。 
 

二、 招生对象及考试方式： 
南京大学艺术硕士（MFA）戏剧(创意写作方向)的招生对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国家承

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3）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

学位人员；（4）大学专科毕业两年或两年以上、创作成绩优秀者也可报考，但须提供公开出版的一定

数量的文学作品原件。如获得省部级以上文学创作奖的作品、在高水平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万字以上的

作品等，需提供复印件与获奖证明。报考者需提供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 
考生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取得复试资格。全国统考中的两门专业考试科目

为：文学艺术基础、文学写作。复试内容为文学创作基本素质的考察，复试形式为面试。 

 

三、基本学制： 

基本学制三年。 

 

四、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不少于 50 学分。 

（一）公共基础课（9 学分） 

  1、马列文论（1 学分） 

  2、中国文化专题（2 学分） 

  3、美学专题（2 学分） 

  4、外语（4 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共 36 学分） 

 A、专业基础课（25 学分）：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4 学分）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4 学分） 

3、外国文学研究（4 学分） 

4、作品研读与写作（4 学分） 

 5、戏剧与影视艺术理论（3 学分） 

6、电影创作案例（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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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视剧创作案例（2 学分） 

 B、专业技能与实践课（11 学分）： 

1、创作实践（9 学分） 

2、影视剧写作（2 学分） 

   

（三）选修课（6 学分）： 

文学院硕士专业课任选。 

 

五、培养方式 

（一）实行学分制。 

课程体系共分三类，即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总学分不少于 50 学分。教学实行课

堂讲授、讨论与写作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意写作的创作技能和策划能力。 

  

（二）实行导师（导师组）负责制。 

第一学期期末，根据师生互选的原则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导师队伍包括：文学院各专业有能力指导研究与创作的研究生导师； 

导师组由一名资深教授和 1-3 名副教授组成。 

 

（三） 强化写作创作实践 

文学院外聘有创作成就的作家担任创作实践指导。研究生在毕业作品或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

应积极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或创意写作项目，提高理论研究能力和实证研究能力；提高创意写作

的创作技能和策划能力，并在本专业范围内对论文或作品的阶段性成果作学术报告或专题讲座。 

 

六、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 

学生须完成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总字数要求 30000 字以上。必须包含创作，可以只是创作，

也可以创作加创作阐释，但是创作篇幅必须 5000 字以上，不得只是阐释。 

毕业创作最终应提交个人主创的艺术作品，形式包括小说、散文、影视戏剧剧本，诗歌除外，

字数 50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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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题与答辩 

1、学生须于第三学期就毕业创作选题提交开题报告。经三人以上的老师就开题报告与开题学生

讨论通过后，方能进入毕业创作。开题确定的毕业创作内容与形式不应随意更换，如有必要应重

新开题。 

2、修满规定学分，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获导师批准，方可申请答辩。 

3、答辩委员会由 3 人或 5 人组成，其中至少 1 名教授，其他成员应有不低于副教授的职称。 

4、答辩委员会委员不仅应当审读毕业论文，还必须审读毕业创作作品。 

5、毕业创作作品和毕业论文须经两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本专业人士审读，并向答辩委员会

提交评审意见。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修满规定学分，毕业考核合格，通过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答辩者，经院、校两级学位委员会

审核批准，准予毕业，授予艺术硕士学位。 

 

                                                                   文学院 

                                                          2019 年 9 月 


